




2013年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

项目实施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 2012、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加快培育新型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务农农民生产技能和经营管

理水平，充分激发农业生产要素潜能，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在深入总结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以下称“阳光工程”）

经验做法基础上，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思路

紧紧围绕“两个千方百计、两个努力确保、两个持续提高”总

体目标，着力加强务农农民从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培训，以种养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骨干农民为

重点对象，结合“粮棉油糖高产创建”、“菜篮子”、“病虫害统

防统治”、“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等农业项目资源，通

过规范实施、有效管理和创新机制，切实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培养一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

者队伍，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提供人才保障和人力资

源支撑。



二、培训任务、对象及内容

2013年阳光工程全国安排示范性培训任务 316万人，继续按照

农业专项技术培训、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层次组织实

施，各层次分别培训 203.54万人、107.97 万人和 4.49万人（各省

分配任务见附件 1）。今年阳光工程突出为产业发展服务，向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倾斜，加强与农业项目对接，按照有关农业项目实施

方向、重点区域和产业布局规划确定培训对象和分解培训任务。

（一）农业专项技术培训

1.培训粮棉油糖高产创建项目实施区骨干农民。根据 2012年国

家粮棉油糖高产创建项目实施区域分布，每个示范片培训骨干农民

100人。

2.培训“菜篮子”产品生产基地骨干农民。根据《全国蔬菜发

展规划（2011-2020年）》确定的 580个蔬菜生产重点县，每县培

训骨干农民 500人。

3.培训肉牛、肉羊、奶牛、生猪生产大县骨干农牧民。根据《全

国肉牛、肉羊、奶牛、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

从列入规划的重点县中选择 50%的县，每县培训骨干农牧民 200人。

4.培训渔业生产大县骨干渔民。根据 2010年主要渔业统计指

标，从本省年产 1万吨以上水产品的渔业大县中选择 50%的县，每

县培训骨干渔民 200人。



（二）农业职业技能培训

1.培训专业合作社骨干社员。各省从 2012年农业部认定的国家

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农机除外）中选择 50%的合作社，为每社

培训骨干社员 50名；按照国家级示范社数量，选择等量的省重点专

业合作社（农机除外），为每社培训骨干社员 30名。

2.培训社会化服务组织从业人员和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农民。

根据 2011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各省从本省农机专业合

作社中选择 10%重点社，为每社培训农机手 20人；按照当地公布

的购机补贴目录，以当地重点农机具为主，培训 2011-2012年新购

机农民，数量不低于农机专业合作社培训人员；按照农业部 2011

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 500个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组织

名单，为每个合作组织培训植保员 30人。

3.结合“美丽乡村”创建开展农民培训。农业部 2013年起在全

国组织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选择 1000个“美丽乡村”进行

创建试点工作。各省要结合“美丽乡村”试点要求开展农民培训，

每村不少于 50人。

江苏、浙江、内蒙古可根据中央财政下达补助资金数量适当调

减上述第 1、2项的培训任务数量。

（三）农业创业培训

1.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开展培训。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试点工作，根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目标，参照创业培训模式，对

遴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每个试点县培

训 200人，要避免与其他培训层次重复。

2.培训合作社负责人。对照农业职业技能培训中第 1项选择确

定的国家专业合作示范社和省级专业合作重点社，每社培训经纪人

等负责人 1人。

3.培训农村创业青年。落实农村青年创业就业行动，提高青年

农民在种养业、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流通和农业服务等领域的创业

就业能力，全国培训 2万人。

其余培训任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称各省）综合

考虑地方产业特色、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因素合

理安排，适当考虑沿海转产渔民、土地纠纷调解仲裁员等群体培训

需求。农业职业技能培训专业岗位参考目录见附件2。

（四）培训内容

农业部从今年开始，结合培训对象和从业岗位分批发布和修订

农民培训规范，明确适用对象和培训目标，对培训内容、技能要求、

学时分配、培训实施与考核评价等方面提出明确意见。各省应根据

培训规范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编制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对尚未发

布培训规范的从业岗位，先由各省制定规范并组织实施。

三、补助标准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根据不同培训层次实行不同的补助标准。农

业专项技术培训一般累计不少于 2次，按人均 150元标准进行测算；

农业职业技能培训一般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 4天，按人均 600元标

准进行测算；农业创业培训一般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 14天，按人均

3000元标准进行测算。各地应根据区域差异或培训的实际成本，对

参训农民实行差别补助。

四、组织实施

（一）培训任务下达

农业部、财政部综合全国农业产业发展布局、相关农业项目安

排、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及各地申报任务需求等情况下达培训任务。

各省要根据前期需求调研、各层次任务规模、各县申报需求、去年

实施情况和今年农业产业发展重点，尽快将培训任务分解下达到县

级农业主管部门，再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及时下达培训机构。农业

创业培训任务可由各省直接下达培训机构。

各省农业主管部门要加强与产业部门沟通协调，会同有关农业

项目、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资源环境、生态能源及农民教育培训

等工作的部门，共同研究制定本省阳光工程实施方案，切实把各项

要求落到实处，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用高质量培训服务产

业发展。各省农业和财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本省阳光工程实施方案，

连同《阳光工程任务分解表》（见附件 3），于 5月 31日前报农业



部、财政部备案。

（二）培训机构确定

承担阳光工程培训任务的机构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办机构（省部级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

和农业龙头企业除外），且近 5年无不良记录；

2.具备较强的农民组织能力和农民培训经验；

3.具备稳定的培训教师队伍和相应的教学实训条件，农业职业

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要具备必要的食宿条件；

4.自愿在农业主管部门指导下承担培训任务。

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确

定培训机构，每个项目实施县承担任务的培训机构原则上不超过 3

家，培训任务要向培训能力强、培训质量高的农民教育培训专门机

构倾斜。在培训机构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由农业主管部门组织评审，

评审结果要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确定。承担新型职业农民农

业创业培训任务的机构由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商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确

定，承担其他农业创业培训任务的机构可由省级农业主管部门确定，

其余培训机构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确定。各省农业主管部门要对所

有的培训机构进行备案管理。

各地要充分发挥各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职业院校、农技

推广机构和农机校的作用，加强培训资源整合，按产业需求科学编



制培训规范，制定教学计划，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系统培训，择优选

择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基地、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作为实训基地。

（三）培训工作开展

1.制定培训计划。培训机构要根据农业主管部门下达的培训任

务类别、对象和数量，科学论证、精心制定培训计划，报农业主管

部门审批后组织实施，严格按照计划落实培训人数、培训时间和培

训内容。

2.师资队伍建设。各培训机构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阳光

工程培训师资库，遴选熟悉“三农”、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实践经

验的专家，特别要吸收经过知识更新培训的农技人员进入培训师资

库。根据各培训班的对象和内容，从师资库中挑选适合的专家授课。

培训机构应组织学员对培训效果进行测评。各省农业主管部门应组

织对各地培训师资库进行年审，及时淘汰不合格人员，补充优秀师

资，确保教师水平。

3.编发培训教材。加强培训教材规划、建设和管理。根据产业

发展需要和培训规范，采取全国、省、县统分结合方式组织编写通

俗易懂、针对性强的培训教材。各地要免费将培训教材发放给参训

农民，确保每人一套。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农业创业培训不得以简

单的讲义、明白纸等代替培训教材。



4.实施班级管理。对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培训

机构要建立规范的班级管理制度，选好配强班主任负责班级的日常

管理；要成立班委会，引导学员加强互相交流和自我管理，保证培

训工作顺畅有序；要组织各培训班学员填写《阳光工程参训学员满

意度测评表》（见附件 4）。

5.组织培训考核。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每期培

训班结束时要组织参训农民考试考核，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现场

技能操作测试。对通过考试考核的农民出具培训证明。各地要加强

与农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协调，鼓励受训农民自愿参加职业技能鉴

定，增强执业就业能力。

6.项目管理和验收。农业和财政主管部门应派专人对职业技能

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逐班次讲解阳光工程政策，核实学员情况，听

取学员建议，公布联系电话，请学员进行监督；培训结束后，农业

和财政主管部门要通过检查培训档案、抽查学员培训情况等方式逐

班次开展检查验收，并填写《阳光工程培训验收报告单》（见附件

5）。验收不合格的，要出具整改通知并督促整改到位。

7.建立培训档案。各地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完善档案管理制度，

督促培训机构按班次建立真实、完整、规范的培训档案（见附件 6）。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阳光工



程的组织领导，根据今年工作思路和要求，将有关农业项目和业务

主管部门人员吸收到阳光工程领导小组中，明确部门职责，逐级落

实责任。鼓励各省加大资金配套力度，扩大培训规模，提高补助标

准。

（二）强化信息公开。各级农业主管部门要公开培训信息，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县级农业主管部门要在政府或部门官方网站公布

阳光工程培训机构、培训对象、培训任务、培训时间、补贴标准和

联系电话等，鼓励通过电视、报刊等其他媒体多渠道公布。

（三）加强监督检查。省级农业和财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阳光

工程监督检查。要通过实地查访、电话抽查等方式加强对培训机构

培训工作的考核，监督其按计划开展培训，并及时、准确、完整地

向阳光工程监管系统录入培训信息。对不按计划开展培训、管理不

力的地区和培训机构，要核减其培训任务，情节严重的要取消其承

担项目的资格，向社会公示，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要主动邀请

审计或纪检监察部门参与项目检查验收，坚决查处违规行为，形成

监管合力。

农业部、财政部将不定期组织开展阳光工程抽查检查工作。农

业部将根据各地培训任务完成进度、项目监管、资金使用、信息报

送、制度建设、培训效果等情况，对各省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将作为下年度任务安排的重要依据。



（四）规范经费使用。阳光工程培训经费主要用于补助培训机

构对农民开展免费培训的相关支出。各省级农业和财政主管部门应

制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开支科目和报账程序。承担职业技能

培训或农业创业培训的培训机构，在报账过程中应出具《阳光工程

培训台账》（附件 7-1）和《阳光工程培训验收报告单》等材料；

承担农业专项技术培训的培训机构，在报账过程中应出具教学计划、

教材讲义、《阳光工程培训台账》（附件 7-2）和培训现场照片。

各地要加强资金监管，确保培训补助资金专款专用。

（五）强化业务培训。农业部将举办项目管理培训班，对各省

管理人员和师资进行培训。各地要及时对培训机构管理人员进行培

训，帮助其了解新的政策和要求；积极开展师资培训，提升农民培

训能力；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工作经验交流，切实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六）加强信息报送和宣传。各省要加强阳光工程监管系统的

管理。每月 10日前，完成对各地录入培训信息的审核工作；随时报

送培训工作简讯、先进典型等宣传信息；7月 31日前报送上半年工

作总结；11月 30日前报送全年培训工作总结。各地要充分利用互

联网、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加强对阳光工程政策、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工作和先进典型的宣传，让广大农民了解阳光工程并积极

参加培训。



附件1

2013年阳光工程各省任务分配表

省份
任务总数

(万人)

职业技能培训

(万人)

创业培训

(人)

专项技术培训

(万人)

北京 0.64 0.20 400 0.4

天津 0.64 0.20 400 0.4

河北 19.92 6.20 1200 13.6

山西 10.23 3.45 1800 6.6

内蒙古 3.85 0.70 900 3.06

辽宁 8.52 1.00 1200 7.4

吉林 13.40 5.60 2000 7.6

黑龙江 16.44 4.65 1900 11.6

上海 0.64 0.20 400 0.4

江苏 9.16 1.50 1400 7.52

浙江 2.30 0.60 1000 1.6

安徽 11.32 2.10 1000 9.12

福建 4.27 0.70 1100 3.46

江西 20.62 6.45 1700 14

山东 15.79 2.00 2600 13.53

河南 25.58 9.70 2800 15.6

湖北 16.98 7.50 2200 9.26



省份
任务总数

(万人)

职业技能培训

(万人)

创业培训

(人)

专项技术培训

(万人)

湖南 16.30 6.80 2400 9.26

广东 1.33 0.70 1000 0.53

广西 10.77 4.60 1100 6.06

海南 1.48 0.60 800 0.8

重庆 18.24 7.70 2800 10.26

四川 21.96 9.70 2600 12

贵州 12.46 5.60 2000 6.66

云南 11.02 4.20 1600 6.66

西藏 1.26 0.23 200 1.01

陕西 7.74 3.20 1400 4.4

甘肃 6.23 3.20 1700 2.86

青海 7.00 2.50 1000 4.4

宁夏 6.16 1.82 900 4.25

新疆 6.94 2.45 900 4.4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3.33 1.10 300 2.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45 0.30 200 1.13

广东省农垦总局 0.36 0.10 0 0.26

大连 0.97 0.12 0 0.85

青岛 0.70 0.30 0 0.4

合 计 316.00 107.97 44900 203.54



附件2

阳光工程农业职业技能培训

专业岗位参考目录

1、种植业生产服务人员。包括病虫专业防治员、肥料配方师、

蔬菜园艺工、果桑茶花药园艺工、割胶工、种子经销员、农药经销

员等。

2、畜牧和渔业生产服务人员。包括畜禽繁殖员、畜禽养殖员、

兽药经销员、渔业船员、水产养殖员等。

3、兽医服务人员。包括村级动物防疫员、乡村兽医等。

4、农机服务人员。包括农机操作员、农机维修员等。

5、农业经营管理和农村社会管理人员。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骨

干人员、沼气工、农村经纪人、农民信息员、土地纠纷调解仲裁员

等。

6、涉农企业从业人员。包括农产品贮藏加工和流通企业技术工

人，乡村旅游服务员等。



附件3

阳光工程任务分解表

报送单位： 日 期：

项目

县序

号

项目县

名称

培训

机构

序号

培训机构信息 培训专业
任务数

量（人）

补助标

准（元）

1

1

名称：

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1：

2：

……

2

名称：

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1：

2：

……

3

名称：

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1：

2：

……

2

4

名称：

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1：

2：

……

5

名称：

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1：

2：

……

……

注：培训序号按全省培训机构统一排序，最后一个培训机构序号应与本省培训机构总

数相同。



附件4

阳光工程参训学员满意度测评表
班级名称：

注：1.此表由参训学员本人填写，在相应选项内打√。每期办班结束后回收数量须超过学

员数量的50%。

2.农业专项技术培训学员不需填此表。

评价

项目
优 良 差

授

课

教

师

组织后勤服务情况

学习收获？

有何意见、建议？

签名：



附件5

阳光工程培训验收报告单
培训机构

验收班次 专业 期 班

办班地点

验收重点

内容

1.培训时间 2.培训人数

3.培训台账 4.资金使用

5.身份证复印件 6.教学计划

7.培训教材 8.培训现场照片

9.学员满意度测评情况

验收结论 合 格 □ 不合格 □

验收不合

格的主要

问题及整

改意见

验收组组长（签字）

验收组组员（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培训机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 1.是在□内打√，否在□内打×；2.此表仅用于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

3.一式三份，当地农业、财政、培训机构各存一份。



附件 6

阳光工程培训机构建档基本资料

目 录

1.年度项目申报文件、批复文件、培训计划和年度工作总结

2.各培训班建档材料：

①教学计划（含课时内容安排）

②教材、讲义

③培训台账

④学员身份证复印件

⑤培训现场照片（每次专项技术培训的照片都须保存）

⑥考试考核材料

⑦《阳光工程培训学员满意度测评表》

⑧《阳光工程培训验收报告单》

注：以上①～⑧项为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农业创业培训的建档必备资料，

第④、⑥、⑦、⑧项不作为农业专项技术培训的建档材料。



附件 7-1

阳光工程培训台账

（农业职业技能培训或农业创业培训）

培训机构：（盖章） 建账时间：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文化
程度

家庭住址 从事产业 培训专业
培训起止时间

及天数
学员签字

班主任签字： 培训机构负责人签字：



附件7-2

阳光工程培训台账

（农业专项技术培训）
培训产业：

序 号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培训技术内容

基本学员

人数

（人）

培训教师

签 字

参与组织

人员签字

第 1次 月 日 乡（镇） 村

教师 1： 所在单位：

教师 2： 所在单位：

……

第 2次 月 日 乡（镇） 村

教师 1： 所在单位：

教师 2： 所在单位：

……

培训机构负责人签字：

（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县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 培训产业按种养产品的种类填写，如小麦、水稻、玉米、油菜、养猪、养牛等；

2. 参与组织人员是指高产创建技术指导单位人员（如县、乡农技推广机构人员），合作社负责人、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或村委会干

部。


